監察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6屆第64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4年11月12日(星期三) 上午9時30分
地　點：第1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幼玲、王美玉、林文程、林郁容、施錦芳、高涌誠、張菊芳、郭文東
列席委員：王榮璋、王麗珍、李鴻鈞、范巽綠、浦忠成、陳景峻、葉大華、葉宜津、趙永清、蔡崇義、蕭自佑、賴振昌、賴鼎銘、蘇麗瓊
請假委員：紀惠容(公假)
主　　席：高涌誠
主任秘書：陳先成
紀　　錄：許蕙齡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紀錄印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林郁容委員、葉宜津委員、高涌誠委員調查「據悉，鍾○○炒作存託憑證獲利新臺幣4億7千萬元，涉及重大經濟犯罪一案，於114年3月12日經最高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0年5月定讞，詎其於發監前棄保潛逃。臺灣高等法院於113年間曾裁定以電子腳鐐防止其逃亡，惟更換承審法官後，於開庭審理是否延長電子監控時，承審法官疑未當庭宣示裁定，亦未於庭審後作成裁定通知檢察官，竟直接以電話方式通知鍾○○辯護人辦理交保及解除電子監控，致鍾○○於獲悉判決確定後棄保潛逃，涉及重大違法失職情事，有深入調查之必要案」報告。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修正後通過。
(二)調查意見一，另案處理(已於114年10月9日通過彈劾)；函請司法院就審判長邱忠義所涉違失為職務監督之處分，並函請法務部轉相關檢察機關針對涉及刑事部分依法查處見復。
(三)調查意見二至四，函請司法院及法務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四)調查意見（含案由、處理辦法、調查委員姓名）隱匿個資後上網公布。
(五)王美玉委員於會中之發言，列入會議紀錄(公布)。王美玉委員發言摘要：(一)本案調查報告調查意見一部分，在彈劾案審查會時，對於為何未彈劾邱庭長(邱忠義審判長)，本席即提出疑問。現在調查意見又寫說，本案移請法官評鑑委員會進行個案評鑑，最後決議陳勇松法官移送職務法庭審理，並建議罰俸10個月，邱庭長則交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就是因為案內手寫的審理單是他(邱庭長)寫的，他說他檢視這張審理單，認為所載內容未充分表明合議庭所持的理由，這張審理單若不是他寫，他要簽名嗎？這張審理單是事後才補的。本席在彈劾案審查會時，是因為會上不能增加彈劾人數，所以本席並未堅持；但是這裡調查報告的調查意見一，指明邱忠義庭長沒有經評議程序，事後才增補審理單的評議內容，我們卻說他的「歸責情節非屬重大」，這部分本席不同意。(二)本案調查意見一「……邱審判長之歸責情節非屬重大。……」部分請予修正，本人發言意見請列入會議紀錄。
二、密不錄由。
三、司法院函復，據審計部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司法院提供場所及必要設備供地方政府設置家事服務中心並補助經費，惟部分離島縣市疑尚未設置家事服務中心，另部分中心補助經費執行率疑連年未達8成，暨專責社工人員服務案量負荷沉重等情1案之處理情形(114司調0022)。提請 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部分，函請司法院於115年3月底前函復本院。
四、司法院函復，有關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王姓法官疑無故延滯處理被告於少年時期涉犯之刑事案件，致耽誤渠適用刑法第76條關於緩刑期滿效力時程，影響當事人權益情節重大等情案，其中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律師究責之後續辦理結果(114司調0015)。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函請改善案結案，調查案結案。
(三)有關扶助律師評鑑制度及民間公證人監督業務，列入115年司法院巡察議題。
五、法務部函復，有關臺灣高等檢察署及所屬各級檢察署等檢察機關，就刑事案件設置偵查庭進行訊問，疑未有法律依據且違反多項憲法原則，恐致檢察官濫用權力，涉有不當等情案之查處情形(114司調0001)。提請 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函請法務部切實檢討改進及提供相關資料，並於115年1月31日前辦理見復。
六、法務部函復，有關該部調查局某前主管、現任主管及某調查官遭檢舉涉嫌不法違紀，應予以調離現職等情案之查處情形(112司調0024)。提請 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四，函請法務部賡續辦理見復。
七、法務部函復，該部矯正署臺南監獄對有個別處遇需求受刑人吳員戒護管理不當，造成受刑人傷勢，且施用戒具紀錄表施用手銬起始時間記載有誤、腳鐐施用時間有明顯塗改痕跡，衍生偽造文書之爭議，均有違失等情案之查處情形，暨吳榮林君續訴(113司正0013)。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法務部114年10月13日復函：抄核簽意見甲三(二)，函請法務部續復。
(二)吳○○君114年10月20日續訴：抄核簽意見乙三，函請法務部續復。
八、法務部函復，據訴，法務部矯正署岩灣技能訓練所疑未查明陳姓受刑人未違規及私藏藥物，率予不當懲罰，涉違反監獄行刑法等規定，經提起行政訴訟，仍遭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上訴駁回而告確定等情案之查處情形(114司調0021)。提請 討論案。
決議：函請法務部於115年3月底前，續復本案各項改進措施後續辦理情形及具體成效。
九、陳訴人許○○君續訴，其前於97年9月間在高雄縣某國小擔任特殊教育老師時，因對學生涉犯妨害性自主案件，遭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嗣後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2年度侵上更（一）字第○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再經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號刑事判決駁回而全案定讞。惟查，本案偵審程序容有諸多瑕疵，另受害學生就讀國小出具的性別平等委員會調查報告，已涉背離正當行政程序原則，卻仍成為本案審判證據等情案，爰針對現行假釋審查制度提出相關意見(109司調0041)。提請 討論案。
決議：將陳訴人來信（含附件）影本函轉法務部依權責向陳訴人說明並副知本院。
散會：上午 10時25分
　　　　　　　　　　　主　　席：高涌誠
司紀-1.
